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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工伤

经常长时加班，咨询封顶时间

我所在的公司最近生

产任务排得很紧， 导致员

工经常长时加班， 怨声载

道， 但公司表示已经按照

规定支付了加班费， 要求

员工服从加班安排。

请问律师， 是否只要

支付了加班费， 企业就可

以毫无节制地安排加班？

法律是否规定了加班的封

顶时间？

———黄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我国 《劳动法》 第四

十一条规定： 用人单位由

于生产经营需要， 经与工

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

长工作时间 ， 一般每日

不得超过一小时 ； 因特

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

间的 ， 在保障劳动者身

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

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

时， 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

十六小时。

该法第四十二条规

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延长工作时间不受本法第

四十一条规定的限制：

（一） 发生自然灾害、

事故或者因其他原因， 威胁

劳动者生命健康和财产安

全， 需要紧急处理的；

（二） 生产设备、 交通

运输线路、 公共设施发生故

障， 影响生产和公众利益，

必须及时抢修的；

（三） 法律、 行政法规

规定的其他情形。

该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用人单位不得违反本法规

定 延 长 劳 动 者 的 工 作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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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低于标准，是否符合规定

我的税前工资高于本

市月最低工资标准 ， 但

扣除社保公积金等个人

缴费的金额后 ， 实际到

手的工资低于月最低工

资标准。

请问律师， 这样的工

资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陶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

标准是不包含个人依法缴

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

金的， 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

间内履行了正常劳动义务

后， 实际到手的工资不得低

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 目前

上海市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为

2590 元。

实施综合工时， 咨询加班问题

我所在的单位申请了综合工时制

度， 并且获得了批准。

请问律师， 这一工时制度到底是

什么意思， 申请了综合工时制度是否

就没有加班待遇了？ ———徐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是指单

位以标准工作时间为基础， 以一定的

期限为周期， 综合计算工作时间的工

时制度。

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岗

位， 需企业报经当地区县劳动保障局

批准 ， 未经批准 ， 不能任意扩大范

围。 对于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

算工时工作制等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

的职工， 企业应根据 《劳动法》 的有

关规定， 在保障职工身体健康并充分

听取职工意见的基础上， 采用集中工

作、 集中休息、 轮休调休、 弹性工作

时间等适当方式， 确保职工的休息休

假权利和生产、 工作任务的完成。

依据 《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

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

法》 第五条： 企业对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的职工， 可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

制， 即分别以周、 月、 季、 年等为周

期， 综合计算工作时间， 但其平均日

工作时间和平均周工作时间应与法定标

准工作时间基本相同。

（一） 交通、 铁路、 邮电、 水运、

航空、 渔业等行业中因工作性质特殊，

需连续作业的职工；

（二） 地质及资源勘探、 建筑、 制

盐、 制糖、 旅游等受季节和自然条件限

制的行业的部分职工；

（三） 其他适合实行综合计算工时

工作制的职工。

根据 《劳动法》 和 《关于职工工作

时间的规定》 的规定： 因工作性质或者

生产特点的限制， 不能实行每日工作 8

小时、 每周工作 40 小时标准工时制度

的， 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 可实行不定

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但是， 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

算工时工作制也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 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

算工时工作制的单位应和工会或者劳动

者协商确定合理的工作和休息办法。

其次， 对于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

制的第三级以上 （含第三级） 体力劳动

强度工作岗位， 劳动者每日连续工作时

间不得超过 11 小时， 而且每周至少休

息一天。 三级以下的岗位， 单位应和工

会或者劳动者协商确定合理的加班时间

和休息安排， 且月度延长工作时间不超

过 36 小时， 季度不超过 108 小时。

年假没有休完，应该如何补偿

我到年底仍有好多天的年假没有

休完， 主要是年底工作较忙， 公司要

求员工尽量不要请假。

请问律师， 对于未休的年假， 公

司应该如何补偿？

———朱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根据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

办法》 的规定， 用人单位根据生产、

工作的具体情况， 并考虑职工本人意

愿， 统筹安排年休假； 用人单位确因

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年休假或者跨 1

个年度安排年休假的， 应征得职工本人

同意； 用人单位经职工同意不安排年休

假或者安排职工年休假天数少于应休年

休假天数， 应当在本年度内对职工应休

未休年休假天数， 按照其日工资收入的

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 其中

包含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

工资收入。

用人单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 但是

职工因本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

的， 用人单位可以只支付其正常工作期

间的工资收入。

返乡遭遇隔离，工资如何计算

我因为探望父母的原因， 向公司

申请了10天年假回老家， 结果在老家

遭遇疫情和隔离，无法按时返岗上班。

请问律师， 因为疫情无法返岗期

间的工资怎么算？

———周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新冠肺炎患者、 病原携带者、 疑

似病人、 密切接触者等， 根据 《传染

病防治法》 规定由医疗机构或政府依

法实施隔离措施， 导致劳动者不能提

供正常劳动的， 企业按正常劳动支付

其在隔离期间的工资。

对属于因政府依法采取停工停

业、 封锁疫区等紧急措施导致企业延

迟复工或劳动者不能返岗的， 遵循 “协

商求同、 平衡保护” 的基本原则， 按以

下规定支付工资报酬：

1、 对企业安排未返岗劳动者通过

电话、 网络等方式提供正常劳动的， 按

正常劳动支付工资。

2、 对企业安排劳动者在受疫情影

响延迟复工期间使用带薪年休假、 企业

自设福利假等各类假期的， 按相关假期

的规定支付其工资。

3、 对企业未复工或者企业复工但

劳动者未返岗且不能通过其他方式提供

正常劳动的， 企业参照关于停工停产期

间工资支付规定与劳动者协商， 在一个

工资支付周期内的， 按劳动合同规定的

标准支付工资； 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

的， 由企业发放生活费。


